
陕 西 省 游 泳 协 会

关于举办全省游泳裁判员一级、二级培训班

的通知
各有关高校、体校，各设区市游泳学校，各设区市游泳协会，各

有关单位：

为了进一步加强陕西省游泳裁判队伍的建设，提升我省裁判

员整体业务水平，促使裁判员能熟练掌握和运用竞赛规则，更好

地完成陕西省各级游泳比赛裁判工作。经研究，拟定于 2025 年

12 月举办陕西省游泳裁判员培训班。有关事项如下：

一、主办单位

陕西省游泳协会

二、承办单位

陕西飞鱼青少年体育俱乐部

三、日期和地点

时间：2025 年 12 月 24-28 日

地点：陕西省游泳跳水馆

四、培训对象和要求

（一）年满 18 周岁中国公民，陕西省常驻居民。

（二）政治觉悟高，作风正派，服从分配，有良好的职业道



德和团队精神。

（三）热爱游泳事业，热爱游泳竞赛及裁判工作。

（四）报考一级裁判员需由各地市、示范区级体育局、体校、

游泳学校、游泳协会各有关单位选派，持有二级游泳裁判员证书

两年以上，且参加全国性以上游泳比赛裁判工作 1 次或参加省级

4 次或市级以下游泳比赛裁判工作 6 次，方可推荐参加。

（五）陕西省内游泳项目优秀运动员（全国春季游泳锦标赛；

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；全国冬季游泳锦标赛；全国青年游泳比赛

单人项目获前三名的运动员，全国游泳锦标赛、全国游泳冠军赛

获前八名的运动员），经考试合格者可破格直接考取一级裁判员。

（六）报考二级裁判员年龄不可超过 40 岁，报考一级裁判

员年龄不可超过 45 岁。

为保证培训工作质量，本次培训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50 人，

报考一级裁判员为主，剩余名额补充二级裁判员，以提交报名顺

序为准。

五、培训认证

通过理论、实操考试成绩合格后由陕西省游泳协会颁发游泳

一级、二级裁判员证书。

六、培训内容及时间安排

（一）培训内容

1、游泳项目最新竞赛规则;



2、游泳竞赛组织与裁判方法；

3、比赛实操

4、游泳测试

（二）时间安排

培训时间：2025 年 12 月 24-26 日

考试时间：2025 年 12 月 27-28 日

七、报名和报到

（一）报名

各有关高校、体校，各设区市游泳学校，各设区市游泳协会，

各有关单位将参加培训报名表加盖公章后，附带身份证复印件于

12 月 14 日前报至以下邮箱：155294023@qq.com，原件报到时上

交。

联系人：周洪韬 联系电话：13679228401

（二）报到

1、请参加培训的人员于 12 月 24 日 10 点-11 点到陕西省游

泳馆北门大厅报到，报到时需上交本人一寸蓝底免冠照，出示转

账缴费凭据并领取培训资料，并将资审材料现场提交，报考一级

裁判员需提交二级裁判员证书及参加比赛时秩序册（标注裁判员

名单），优秀运动员需提交相关获奖证书。

2、参加培训的学员请自备白色短袖上衣、浅色运动长裤、

白色运动鞋，以便参加上岗培训及实践考核。



八、费用

（一）参加一级裁判员培训费用：600 元，二级裁判员培训

费用 400 元，培训服务费用于支付讲师酬金、教材费用等，食宿

及交通自行安排。

请参加培训的人员于 12 月 20 日 17 点 30 前完成转账，并备

注学员信息，转账信息如下：

账户名称：陕西省游泳协会

账户号码：102448105637

开户行：中国银行西安团结南路支行

（二）为保障学员培训期间顺利入住，现为学员推荐赛事合

作酒店，供选择酒店协议服务如下：

1.橙子酒店（快捷型酒店），标准双人间参考房价：200 元

（含早）；

地址：西安市雁塔区太白南路

联系人：李妍 联系电话：15319489465

2.西安水晶岛酒店（高档型四星级酒店），标准双人间参考

房价：280 元（含早）；

地址：西安市雁塔区沣惠南路南段 38 号

联系人：张倩茹 联系电话：18291838895

九、其他要求

无故旷课者、考试作弊者、未达到及格成绩者，均不予发放



证书。

十、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
附件：

1、报名表

2、一级游泳裁判员报考条件和考试内容

陕西省游泳协会

2025 年 11 月 26 日



附件 1

报 名 表
单位：

申请等级
现 级 别

相

片

批准日期

姓 名 性 别

出生年月
身份证

号码

民 族 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

现在工作单位和职务

联 系 电 话
手 机： 固定电话：

微信号： 邮 箱：

本人现在的住址

懂何种外语和程度

具备其他从事其它何种

运动项目的裁判等级

授予等级称号

的时间

个人简历：（年 月 日至年 月 日在某单位从事某工作 担任职务）

从事裁判工作的简历（任各级裁判员的时间、担任过哪些重大比赛裁判工作）：

陕西省游泳协会制



附件 2

一级游泳裁判员报考条件和考试内容

一、报考条件

（一）各地市游泳协会、体育局业务主管部门推荐的、具有

较强业务能力的二级游泳裁判员。

（二）认真遵守《裁判员守则》的各项规定。

（三）年龄在 18 岁周岁以上。

（四）熟悉掌握本项目竞赛规则、裁判法，并能熟练准确运

用者。

（五）一级裁判员报考必须符合以下条件：

1、至少有二年以上二级裁判员经历（经历计算以授予二级

裁判员证书年度开始）。

2、自授予二级游泳裁判员证书之日起，至少全国性或全国

性以上游泳比赛裁判工作1次或参加省级4次或市级以下游泳比

赛裁判工作 6 次。

3、在裁判工作中无重大失误。

4、无执行裁判长签字的裁判工作经历无效。临场裁判工作

实践考试职务不作为该裁判的工作经历。

5、陕西省内游泳项目优秀运动员（全国春季游泳锦标赛；

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；全国冬季游泳锦标赛；全国青年游泳比赛



单人项目获前三名的运动员，全国游泳锦标赛、全国游泳冠军赛

获前八名的运动员），经考试合格者可破格直接考取一级裁判员。

二、报名请将参加培训报名表、身份证复印件、二级裁判证

照片、参加比赛时秩序册（标注裁判员名单）表，优秀运动员需

提交相关获奖证书，于 12 月 14 日前报至以下邮箱：

155294023@qq.com。

三、考试内容

（一）游泳技能考核

200 米蛙泳，无犯规，限时 5 分钟。未在时间内完成规定距

离者实操成绩为零分。

（二）理论考试

1、最新游泳竞赛规则及裁判法。

2、有关我国和世界的游泳常识。

3、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的有关竞赛规定和裁判员守则。

（三）英语考试

1、范围：由中国游泳运动协会裁判委员会颁布的国家级游

泳裁判英语考试复习提纲。

2、要求

（1）应具备掌握英语术语阅读和书写，以及翻译简单的日

常生活用语的能力。

（2）掌握游泳规则中英语术语词汇，翻译日常生活用语，



并能进行简单的英语会话，如英语水平较高，可自荐参加英语面

试考试，合格者将被列入游泳裁判员特殊人才队伍。

（四）实践考试：临场裁判工作的实践考试。

（五）各项考试成绩比例

技能实操成绩 10%，理论考试成绩占 30%，实践考试成绩占

50%，英语考试成绩占 10%。

（六）考核录取分数线设定为综合评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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